艺术与设计学院休（复）学管理办法

为进一步加强艺术与设计学院学生学籍管理，维护教学秩序，保障学生休（复）学的基本权益，特制定艺术与设计学院休（复）学管理办法。

休学管理
学生申请休学或学校认为应当休学者，可予休学。

一、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应予休学：

（一）经医院诊断，因病须停课治疗、休养占一学期总学时三分之一及以上的。

（二）一学期请病假、事假缺课等累计超过本学期总学时的三分之一及以上的。

（三）在校学生申请自费出国留学，或休学创业，或分阶段完成学业的。

（四）因其他原因学校认定应当休学的。

二、由学生本人提出休学申请，填写《常州工学院学生休学审批表》（附件1）一式四份并附有关证明，父母或抚养人签署书面意见，所在二级学院审核，结清费用后报教务处批准；填写常州工学院学生退宿申请表（附件3）、常州工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学生休学手续流转单（附件7）。经学校认定应当休学的学生，如本人不愿休学，可由所在二级学院提交休学申请报告，经教务处批准，责令其休学。

三、学生休学时间一般以一年为限。休学期满后仍不能复学者，可凭相关证明，在期满前一个月向二级学院申请继续休学，经二级学院审核，教务处批准，可继续休学一年，但累计休学时间与实际学习时间总和不能超过允许的最长学习年限。

学生申请创业休学，经所在二级学院组织专家审核认定，教务处批准，其创业休学时间可不计入其学习年限，但在校期间申请创业休学不得超过两次，每次休学创业时间不得超过两年。

四、 学生休学按下列规定办理：

（一）经批准休学的学生必须在一周内办完手续并离校。

（二）学生在休学期间，不得参加课程考试。

（三）学生在休学期间，不享受在校生的待遇，不予安排住宿。

（四）学生在休学期间发生的任何事故，学校不承担责任。

（五）因病休学学生的医疗费按国家及当地的有关规定办理。

复学管理
五、学生复学按下列规定办理：

（一）学生应在休学期满前一个月向所在二级学院申请复学，经二级学院复查审核，教务处批准后方可复学。

休学学生办理复学手续时，需提交个人休学审批表、《常州工学院学生复学审批表》（附件2）一式三份及其他相关证明材料。因病休学的还需要提交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诊断恢复健康证明，经学校医务室或指定医院复查合格，方可复学。

根据学生本人实际情况按下列规定办理：

校内住宿的，填写常州工学院学生住宿申请表（附件4）、常州工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学生复学手续流转单（附件8）。

校外租房的，填写复学校外租房住宿申请审批表（附件5）、常州工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学生复学手续流转单（附件8）及校外租房合同、家长同意书、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。

校外走读的，填写复学走读申请审批表（附件6）、常州工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学生复学手续流转单（附件8）。

（二）学生在休学期间如有违法犯罪行为，学校将取消其复学资格并开除学籍。

（三）复学学生一般应编入原专业的适合年级学习。

六、本办法自2024年3月27日起实施。本办法由常州工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负责解释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艺术与设计学院

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四年三月二十七日


